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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申命記（13）摩西向選民傳達應許興起先知、設立庇護城的指示， 

以及有關證人、戰爭等條律例典章（申 18:21-20:8） 
 
 
聽衆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衆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爲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申命記 17:6-18:20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申命記 17:6-18:20繼續講述摩西教導百姓應秉公審斷，並向選民傳達有關立王、祭司當得的
分、不可隨從異邦的惡俗，以及神應許興起先知的相關指示。 
 
摩西說，不可單憑一個人的見證就將人處死，必須有兩三個證人作證，才可以定人的死罪，

用石頭打死人。要將被定罪的人帶到城外，由見證人先向他投擲大石頭，路過之人接著也可

向他投石頭。將拜偶像的人處死，這種制度體現了將“這種惡從以色列人中除去”的意思。

這些規定能保護被告人的權益。首先，規定要有多名證人，以防止人出於私仇而作假見證；

第二，規定原告要首先向犯人投擲石頭，這可使他們三思是否作不公平的控告。 
 
神並沒有叫以色列人立王來治理他們的國家。實際上，神不同意他們這樣的想法，因爲神就

是他們的王，百姓應當順服、跟從神。但神知道，將來有一天，百姓會有自私的意圖，想立

一個王，使他們像周圍各國一樣。他們若堅持立王，就必須選擇合適的人。所以神將這些條

例列出，一方面是出於爲選民的好處著想，使他們知道怎樣選擇，另一方面也是爲著王本身

考慮，使他照神的律法來領導百姓。可惜，以色列君王都沒有留意神的警告，結果自取敗亡。

神使所羅門諸事亨通，但是所羅門富足以後，就建立强大的軍隊，娶了許多妻妾，他的心也

偏離了神，正如列王紀上 11:1-10所記載的那樣。所羅門犯罪導致以色列的不順服，使國家分
裂和百姓被擄。 
 
以色列人所選出的君王，必須愛慕神的話語，必須爲自己抄錄一本律法書，供他個人使用，

並要妥善保存，且每日誦讀，完全順服神的旨意。他這樣行就能敬畏神，不至心高氣傲，看

不起別人或在富足强盛的時候忽略神。不閱讀神的話語，我們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；除非經

常閱讀、默想神的話語，不然聖經對我們就毫無用處。現代人容易得到聖經，因此不難獲得

古時以色列君王的智慧之源，而更大的挑戰，就是依照聖經的指示去行。 
 
舊約時代的祭司與利未人和現代的教牧人員性質極其相似。他們的任務有以下幾個：第一，

把有關神的事教導百姓；第二，作敬虔生活的榜樣；第三，料理會幕和聖所內的事務；第四，

分配百姓所獻的供物與奉獻。由於祭司不能擁有産業，又不能從事別的行業謀利，所以神有

特別的安排，使他們能得到公平的對待。神派神職人員到教會，有些教會卻占他們的便宜。

例如，未按他們付出的時間或者技能給予酬勞，或者規定牧師要參加全部的聚會，忽視他們

自身的家庭生活。 
 
神嚴厲禁止人獻兒女爲祭，也禁止邪術和法術。這些古靈精怪的事，在異教之中極爲普遍。

根據利未記 20:2-5的記載，以色列的鄰國亞捫人，曾將他們兒女獻給假神摩洛。別國的宗教
使用超自然的方法，例如用交鬼、占卜來預測未來或者尋求引導。因爲他們的邪風敗俗，神

要將信奉異教的各族從應許之地趕出去。以色列人要敬拜獨一的真神，取代異教的假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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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民對迦南人宗教上詭異的習俗難免好奇。撒但躲在背後操縱這些神秘習俗。因此神斷然禁

止以色列人沾染這些事。現代人仍然對占星術、看相算命、巫術和怪異的崇拜著迷，他們想

明白並控制未來。撒但對現代人和對摩西時代的人，都是同樣的陰險。神在聖經中告訴我們

必須知道的事，也透露有關將來要發生的事。但是，撒但藉著各種邪術所提供的歪曲和虛假

信息，不斷地誤導信徒。我們有神，藉著聖經與聖靈的引導，根本不需要藉古靈精怪的方法

去尋求錯誤的指引。 
 
根據使徒行傳 7:37的記載，司提反曾引用申命記 18:15證明，摩西所宣稱的正是神的兒子耶
穌基督，就是彌賽亞。耶穌基督降世爲人，並不是在事後才有的說法，乃是出於神起初的計

劃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申命記 18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申命記 18:21-22記載摩西說：“你心裏若說：‘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話，我們怎能知道呢？’
先知托耶和華的名說話，所說的若不成就，也無效驗，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

知擅自說的，你不要怕他。’” 
 
讓我們花點時間來研究一下。以賽亞是神的真先知。有何憑據呢？以賽亞曾預言童貞女懷孕

生子，清楚地指出主耶穌的降世，出生、生活和受死。假如在舊約時期有人問以賽亞這些事

什麽時候會發生的話，他可能回答說，他也不確定，有可能是幾百年之後的事。事實上這個

預言是七百年以後才得以應驗。群衆可能會笑以賽亞說，他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以賽亞說的

是否屬實。試驗先知的真假，必須看他預言一個會發生的事件，如果對了，就是真先知。先

知的預言不能有任何失誤，只要有一點不對的地方，就可以證明他不是神的真先知。讓我們

再看以賽亞。他預言童女將要懷孕生子，活在現代的我們回過頭來看，二千多年前這個預言

已經應驗了，因此可以確定以賽亞是真先知。但是在以賽亞那個年代的人怎麽能辨識呢？他

們可以知道，因爲以賽亞去找希西家王，預言當時正發生的事。有一大群亞述善戰的軍隊圍

困耶路撒冷，但是以賽亞說：“他必不得來到這城，也不在這裏射箭，”這些亞述人征服了

其他國家，打算要征服耶路撒冷，把以色列人擄去。在以賽亞書 37:33-34，以賽亞把神的話
告訴選民，說：“所以耶和華論亞述王如此說：他必不得來到這城，也不在這裏射箭，不得

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築壘攻城。他從哪條路來，必從那條路回去，必不得來到這城。這是耶

和華說的。”亞述軍兵有弓有箭，只要有一個人射一支箭飛過城墻、射中了人，以賽亞的預

言就不準了。只要有一支箭射進城裏，以賽亞就不是神的真先知。這是選民驗證以賽亞是真

先知的其中一個例子，以賽亞還對當時的局勢說了預言，結果都一一應驗了。真正的先知在

當時所預言的，也必須要百分之百的準確。 
 
今天又怎麽樣呢？如果有人自稱是先知，能够預知未來，就要看他預言當代的事準不準了。

我相信有些人會猜中，但更多的是猜錯了。你聽不到他們猜錯的部分，只聽到他們猜對的地

方。我可以列出許多假先知的例子。我聽過有人預測世界末日或者教會被提的日子，甚至連

大災難會發生在哪個地方也說得頭頭是道，還有一大堆諸如此類的預測。如果把神測試的方

式應用在他們身上，這些自稱先知的很快就會下崗了。真先知的預言必須每一次、在每個細

節上都很精準。可是你知道，今天沒有先知對教會發出警告：要提防假先知。爲什麽？因爲

已經沒有必要說預言了。每個預言都已經顯明在主耶穌基督和祂的話語上了。今天我們要提

防的不是假先知，而是假師傅。彼得後書 2:1記載：“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，將來在

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，”我們要細心聽聖經的警告，因爲有許多假師傅甜言蜜語、說些安

慰人的話，聽起來好像很敬虔，但卻沒有教導神的話。我們要提防假師傅，免得偏離神的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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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設立逃城，是爲了保護選民生命財産的安全，嚴格的律法制度，顯示神對無辜的人很關心。

在民數記 35章，神要利未人設立六座逃城，三座設在約旦河東，三座設在約旦河西。 
 
申命記 19:1-6記載摩西說：“耶和華─你神將列國之民剪除的時候，耶和華─你神也將他們
的地賜給你，你接著住他們的城邑並他們的房屋，就要在耶和華─你神所賜你爲業的地上分

定三座城。要將耶和華─你神使你承受爲業的地分爲三段；又要預備道路，使誤殺人的，都

可以逃到那裏去。誤殺人的逃到那裏可以存活，定例乃是這樣：凡素無仇恨，無心殺了人的，

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林砍伐樹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樹木，不料，斧頭脫了把，飛落

在鄰舍身上，以致於死，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，就可以存活，免得報血仇的，心中火熱

追趕他，因路遠就追上，將他殺死；其實他不該死，因爲他與被殺的素無仇恨。” 

 
如果是誤殺了人的，他可以逃到逃城。逃城可以保護他免受暴民的攻擊，同時也能够使他逃

離死者親屬在情緒激動之下的追殺，使他接受保護，直到公會作出公平的判决爲止。神的旨

意清楚表明，逃城不是保護有罪的殺人犯，而是要保護無辜的人，於是摩西舉例說明什麽是

誤殺。 
 
申命記 19:11-12記載摩西說：“若有人恨他的鄰舍，埋伏著起來擊殺他，以致於死，便逃到

這些城的一座城，本城的長老就要打發人去，從那裏帶出他來，交在報血仇的手中，將他治

死。” 
 
故意殺人的，即使逃到逃城，也必須由長老領出來，交在死者家屬手中，將其治死。 
 
申命記 19:14記載摩西說：“在耶和華─你神所賜你承受爲業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鄰舍的地界，

那是先人所定的。” 
 
在這裏，摩西指出，地界是神聖的，保護人的財産安全，建立財産制度。 
 
申命記 19:15記載摩西說：“人無論犯什麽罪，作什麽惡，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，總要
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。” 

 
這節經文告訴我們，律法是有尊嚴的，其要求是嚴格的，無論如何一個見證人是絕對不够的。

今天如果有人說他要遵行律法，他應該先弄清楚律法的內容是什麽。 
 
根據申命記 19:16-20的記載，如果有假見證人出來，那麽被告和原告就要站在神的代表（即
祭司和審判官）面前。如果審判官裁決見證人說假話，那麽他怎樣指控別人，就要按照他所

指控的罪名來懲罰他。這樣，惡就能從他們中間除去了。 
 
申命記 19:21記載摩西說：“你眼不可顧惜，要以命償命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以手還手，

以脚還脚。” 
 
這就是律法，律法是不講憐憫的。感謝神沒有按照律法來審判人，神是因著恩典拯救人；如

果神要按著律法來救我們，我們就永遠沒有希望了，因爲我們絕對不可能達到律法的要求。

神藉著頒布律法使人知罪，强制執行律法乃要維護神的公義與權威。感謝神，因爲耶穌基督

已經付上律法的代價，使罪人得到赦免。神的寶座已經成爲施恩寶座，因爲基督爲我們捨命，

他的寶血已經灑在那裏，這就是盟約的血。神以恩典救我們，我們沒有遵守律法，反而違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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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律法。在神面前我們都是有罪的。基督付了刑罰的代價，成全了律法的要求。神是按著他

奇妙、無盡、又美好的恩典拯救罪人。律法是非常實用的，觸及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。雖然

這些律法是給以色列人的，但如果我們能應用這些律法的原則，是能爲人類帶來幸福和福祉

的。律法所記載的條例涵蓋各個層面的問題，所有的問題在神的面前都能解决。 
 
選民也因徵兵問題而深感困擾。他們不知道在怎樣的情况下要當兵、或者不要當兵。神定下

了基本法則讓人在某種狀况之下可以不去當兵。 
 
申命記 20:1記載摩西說：“你出去與仇敵爭戰的時候，看見馬匹、車輛，並有比你多的人民，

不要怕他們，因爲領你出埃及地的耶和華─你神與你同在。” 

 
我們生活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裏，人心充滿了邪惡，有時爲了保護自己，不得不打仗。打仗的

時候，我們的問題就是：這場戰爭神站在哪一邊。如果神不在其中，那麽我們也不應該參與

其中。 
 
申命記 20:2-4記載摩西說：“你們將要上陣的時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說：‘以色列人
哪，你們當聽，你們今日將要與仇敵爭戰，不要膽怯，不要懼怕戰兢，也不要因他們驚恐；

因爲耶和華─你們的神與你們同去，要爲你們與仇敵爭戰，拯救你們。’” 

 
在打仗的時候，你要確定你與神同行，這一點很重要。神命令選民要和這些外邦人打仗，並

且應許會與他們同在。神定了四個條件，或四個正當理由，可以讓人不去當兵。 
 
申命記 20:5-7記載摩西說：“官長也要對百姓宣告說：‘誰建造房屋，尚未奉獻，他可以回
家去，恐怕他陣亡，別人去奉獻。誰種葡萄園，尚未用所結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

陣亡，別人去用。誰聘定了妻，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陣亡，別人去娶。’” 
 
如果有人蓋了一棟新房子，還沒住進去，他就可以不必去打仗。爲什麽？因爲他的心在新蓋

好的房子上，他的心和他的感情都放在新房子上了，他想住在新房子裏，神就給他機會住進

去。 
 
“誰種葡萄園，尚未用所結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陣亡，別人去用。”這裏指的是

農夫。有人剛剛開始他的事業，才種了一個葡萄園，還沒收取葡萄，所以他可以不必上戰場。

他的心和他所想的都是他的葡萄園，那麽他可以留下來，直到吃到葡萄、事業穩定爲止。免

得萬一他在戰場中陣亡了，由別人收取他勞力作工的成果。這是很有人情味的理由。 
 
“誰聘定了妻，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陣亡，別人去娶。”又有一個年輕人才訂

了婚，他就可以不必去當兵。因爲他愛上了這個女孩，想要結婚；就讓他留在家裏結婚吧。

因爲他的心在這個女孩身上，他可以不必去當兵。 
 
第四個可以不必當兵的理由記載在申命記 20:8，摩西說：“官長又要對百姓宣告說：‘誰懼

怕膽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，和他一樣。’” 
 
有一個人很坦白地說：“我膽子小，我怕打仗，我不要去打仗。”他就可以不去當兵，免得

動搖軍心。 
 
這四個好理由可以讓人不必去打仗。基甸的軍隊曾用過這個原則。基甸一開始有相當龐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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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隊，人數約有三萬二千人，他們想要解救自己的國家脫離米甸人的迫害，因爲米甸人苦待

他們。耶和華神說：“人太多了，如果有人恐懼害怕的話，就可以回家！”此話一出，二萬

二千人打道回府了！接著，神又叫剩下的人到溪水邊，有全身跪在地上喝水的，有像狗一樣

舔水的，結果留下三百個用手捧著舔水的去打仗，其他的都被打發回家了。 
 
想參戰的，就去打仗，結果大勝而歸。神要祂的百姓上戰場之前，明白兩件事。首先，他們

必須站在神那一邊，爲正當的理由作戰，而且知道神會和他們同在；第二，他們必須有熱忱。

神做事非常有智慧，即使在打仗的事上，都爲祂的百姓作了美好的安排。 
 
聽衆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爲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